
臺南市六甲區公所【公有空地認養-臨時停車場】作業流程表  
SOP 8-13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民政及人文課 

結案

土地權屬單位與
本所共同派員會勘

評估施作
之可行性

否

工程採購流程
SOP4-03

完工拍照留存

列入空地
認養資料

交里辦公處
或志工維護

電腦建檔列管

申請使用分區證明
流程

簽請農業及建設課
設計施工

函文市府土地權責局
處辦理認養

應備證件

市府土地權責局處函
復同意認養並
發給認養契約書

函請交通局立牌及劃
設停車格線

本區內有公有空地
可供認養

 

21天 

 

 

市府公有土地

權責局處 

 

 

 

21天 

 

 

 

農業及建設課 

 

 

 

 

 

 

 

民政及人文課 

里辦公處 

14天 

 

 

 

 

 

2天 

※法令依據：臺南市市有空地認養及代管維護作業要點 

http://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NewsContent.aspx?id=20 

※應備證件 

  1.公有空地委託管理/認養/代管申請書 2.土地位置圖 3.地籍圖 4.平面位置圖 5.使用分區證明

6. 認養人(法人)身分證明文件/立案登記證明 

※使用表格 

  公有空地委託管理/認養/代管申請書 

※作業注意事項 

  無 

※承辦課室 

民政及人文課    電話 06-6982285 
 


